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审查
网上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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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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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材料清单：
	事项名称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审查

	法定工作日
	45个工作日

	承诺工作日
	40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及所需时限
	窗口受理哈依尔汗（1天）

→事项主办人、科室负责人核查白雪（35天）

→局领导刘东审核、审批（5天）

→出具文件哈依尔汗（3天）

→窗口送达哈依尔汗（1天）



	申请资料
（申请材料）
	1.申请书 

2.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意见认定 

3.矿山所在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矿区土地利用现状类型、权属证明 

4.矿山所在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矿区土地开发利用规划证明 

5.矿区范围划定批复文件或采矿许可证副本 

6.编制方案的委托书或者合同书 

7.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审核依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无。无; 《物权法》无第十条。第十条：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第三、四、五、六、七条。第三条：不动产首次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更正登记、异议登记、预告登记、查封登记等，适用本条例；第四条：国家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第六条：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不动产登记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第五条：下列不动产权利，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一）集体土地所有权;（二）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三）森林、林木所有权;（四）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五）建设用地使用权;（六）宅基地使用权;（七）海域使用权;（八）地役权;（九）抵押权;（十）法律规定需要登记的其他不动产权利。第七条：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等机构办理；直辖市、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国土资规〔2016〕6号无。

 


